印刷企业设立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事项名称：印刷企业设立
二、法律依据

1. 《出版管理条例》

2.《印刷业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修正）

3.《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2017年修订版）

4.《山东省广电总局“证照分离”改革具体措施》
三、申请条件

申请设立印刷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企业的名称、章程；

2．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3．法规规定及业务需要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资金、设备等生产经营条件；

4．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制度；

5．符合国家或者省印刷业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四、申请材料

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载明申请单位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住址，资金来源、数额，资本构成以及申请的主要事项；
2、企业章程；
3、营业执照；
4、经营场所和必备的生产条件证明；
5、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履历证明；
6、设立印刷企业登记表。
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须提交：
1.《印刷企业设立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拟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任职文件（限公司）；

4.企业章程；

5.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是自有房的，提供房地产权属证书复印件；租赁场地经营的，需提交租赁合同及出租方房地产权属证书复印件）

6.可行性研究报告；

7.现有设备清单；（购置发票和购置合同、银行付款单）
本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申请人选择实施告知承诺的，签署告知承诺书。
五、办理程序：受理→办结
六、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七、承诺时限：即办。
八、发放证件及有效期：《印刷经营许可证》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